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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 月 12 日电   （记 者彭

波）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委 员 长 赵 乐 际

12 日下午主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七次会议闭幕会。在会议完成有

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作了讲话。

赵乐际说，本次会议审议 18 件法

律草案，通过其中 6 件。原子能法对于

保障原子能和平开发与利用，促进原子

能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依法规

范应对体制机制，提高应对能力，更好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国家公园法从布局和设立、保护和管

理、参与和共享等方面，对高质量推进

国家公园建设作出全面规定。法治宣

传教育法总结全民普法 40 年的成效经

验，对守正创新、深入推进法治宣传教

育工作作出法律规范。修订后的仲裁

法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与国际通

行规则相融通的仲裁法律制度，有利于

保证公正、及时地仲裁经济纠纷。关于

修改食品安全法的决定，聚焦突出问

题，强化监管措施，牢牢守住食品安全

底线。有关方面要认真做好上述法律

的学习宣传、实施准备工作，抓紧出台

配套规定和保障措施，确保法律全面有

效实施。

赵乐际强调，本次会议初次审议了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将通过国家

立法的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

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

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

制，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

力。会议对网络安全法修正草案、企业

破产法修订草案等进行了初次审议，继

续审议了生态环境法典总则编草案、生

态保护编草案、绿色低碳发展编草案

等。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相关意见，把

草案修改完善好。

赵乐际指出，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十五五”规划纲要

编制工作若干重要问题专题调研工作

情况的报告。专题调研为党中央决策

和国务院编制“十五五”规划提供参考，

也为明年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

查批准规划纲要作了必要准备。

赵乐际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上合

组织天津峰会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

理体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

思想，全面准确把握全球治理倡议和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

倡议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

结合职责落实到人大对外工作中。要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纪 念

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80 周年大会和招待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弘扬正

确二战史观，履行好人大立法、监督等

职责，推动宪法和爱国主义教育法、英

雄烈士保护法等法律有效实施，推动爱

国主义成为全体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

力量和自觉行动。

    赵 乐 际 主 持 十 四 届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十七次会议闭幕会并作讲话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履 行 好 人 大 立 法 监 督 等 职 责

本报北京 9 月 12 日电   （记 者彭

波）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次委

员长会议 12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主任委员信春鹰作的关于原子能法

草案修改稿审议情况的汇报，关于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草案修改稿审议情

况的汇报，关于国家公园法草案修改稿

审议情况的汇报，关于仲裁法修订草案

修改稿审议情况的汇报，关于法治宣传

教育法草案修改稿审议情况的汇报，关

于修改食品安全法的决定草案修改稿审

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有关草案表决稿。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

长刘奇作的其他拟提请表决事项审议

情况的汇报。

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等交

付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

议闭幕会表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王

东明、肖捷、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蔡达

峰、何维、武维华、铁凝、彭清华、张庆伟、

洛桑江村、雪克来提·扎克尔出席会议。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五十次委员长会议
决定将国家公园法草案等交付常委会会议表决

赵乐际主持会议

本报北京 9 月 12 日电   （记 者彭

波）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12 日下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主

持并监誓。

刚刚闭幕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七次会议任命邓蓉玲为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雷建斌为第六任全

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委员会副主任、第六任全国人大常委会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决定任命陈瑞峰为国家民族事务委

员会主任。根据宪法和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上述

人员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全国人大机关、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宣誓活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第五十六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5 年 9 月 12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5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5 年 9 月 12 日   

第五十七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25 年 9 月 12 日的决定：

免去潘岳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职务；

任命陈瑞峰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5 年 9 月 12 日   

（新华社北京 9月 1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辽宁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补选王新伟为第

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补选陈小江为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

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王新伟、陈小江的

代表资格有效。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王莉霞的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王斌

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决定罢免王启荣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河

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牛超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职务。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倪强的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军人代表大会

决定罢免张林、高大光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

务。陆军军人代表大会决定罢免汪志斌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武警部队军人代表大会决定罢免王春宁

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

有关规定，王莉霞、王斌、王启荣、牛超、倪强、张林、高大光、汪

志斌、王春宁的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 2910 人。

特此公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5 年 9 月 12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四届］第十二号

免去胡晓犁、欧阳昌琼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

任命邓蓉玲（女）为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副秘书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5 年 9 月 12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免去张勇的第六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第六任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任命雷建斌为第六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第六任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5 年 9 月 12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免去潘岳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职务；

任命陈瑞峰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的名单
    （2025 年 9 月 12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崔祥莲（女）为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副

庭长。

二、任命冉克平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审

判员。

三、任命吴韬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审

判员。

四、任命罗国强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审

判员。

五 、任 命 何 海 波 为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行 政 审 判 庭 副 庭 长 、审

判员。

六、任命程方伟、范晓荣、刘洋、司品华、王富强、叶黔山为最

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七、免去于厚森、郭修江、杜国顺、吕媛（女）、秦保军的最高

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新华社北京 9月 12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5 年 9 月 12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高景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职务。

二、任命杜学毅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三、免去元明、宋建立、陈颖（女）、李景文的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5 年 9 月 12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2025 年 9 月 12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国家主席

习近平签署第 55 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自 2025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日前，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司法部

负责人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介绍一下制定法治宣传教育

法的背景和意义。

答：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

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自 1985 年起，国家

以五年为周期，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体

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先后出台八

个五年普法规划。经过 40 年坚持不懈

的 努 力 ，特 别 是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依法

治国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新时代

新征程法治宣传教育全面创新发展，以

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学习宣传深入开展，“谁执法谁普法”

普法责任制广泛实行，社会主义法治文

化蓬勃发展，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全民法治素养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法治

化水平显著提高。我国的全民普法堪称

人类法治史上的伟大创举，充分彰显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制定法治宣传教育法是深入学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的 重 大 举 措 。

“习近平法治思想”首次入法，将学习

宣 传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作 为 法 治 宣 传

教育的首要任务，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

深入人心，进一步巩固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思想基础。制定法治宣传教育法是

夯实全面依法治国社会基础的迫切要

求。通过国家立法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

义法治精神、培育法治信仰、传播法律知

识，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全体人民

的共同追求，让法治成为全民思维方式

和行为习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制定法治宣

传教育法是总结全民普法四十年实践经

验、加强和改进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现

实需要。以法治方式推动和保障新时代

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

全面发展，对于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问：法治宣传教育立法工作中遵循

了哪些主要原则？

答 ：法 治 宣 传 教 育 立 法 坚 持 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的重要论述，注重把握以下工作原则：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回顾法治宣传教

育的发展历程，坚持党的领导是首要原

则，也是基本经验。法治宣传教育立

法，必须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对法

治宣传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正确

政治方向。二是坚持人民立场。聚焦

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法治需求，立

法过程中注重听取各行业、各领域特别

是基层群众和基层普法队伍的意见建

议，真正做到立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服务人民。三是坚持实践导向。着力

构建全社会大普法工作格局，将法治宣

传教育与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

相结合，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

常生活。四是坚持守正创新。全面总

结八个五年普法规划的成功经验，健全

完善工作机制，创新丰富内容形式，增

强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问：法治宣传教育法重点规定了哪

些制度举措？

答：法治宣传教育法遵循法治宣传

教育的特点和规律，聚焦保障和推动法

治宣传教育广泛深入持久有效开展，主

要规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举措：

一是规定了法治宣传教育的领导

体制和机制。明确法治宣传教育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健全党委领导、人

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社会参与

的工作机制；国家编制全国法治宣传教

育规划，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本行政

区域相关规划。

二是规定了丰富的法治宣传教育

内容。包括：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的

规定、原则和精神，法治原则、法律制度

和法律常识，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和成

就，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中华优秀传统

法律文化等。

三是规定了国家机关按照“谁执法

谁普法”的精神，实行普法责任制。明

确司法行政部门主管法治宣传教育工

作，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

群团组织、事业单位都有结合各自职责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义务，并鼓励支持

企业、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开展和参与法

治宣传教育。

四是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面向全体

人民的教育。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

度，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

社会教育体系；同时把“关键少数”和“未

来多数”作为法治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

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坚持法治宣传教育从青少年抓起。

五是要求有关部门、单位、新闻媒

体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等创新法治宣传

教育形式和方法，根据不同地区、行业、

群体的法治需求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并规定了支持法治宣传教育有效开

展的保障与监督措施。

问：法治宣传教育法就加强宪法宣

传教育作了哪些规定？

答：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也是法治

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本法就宪法的宣

传教育主要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

一是规定国家加强宪法宣传教育，

推动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增

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

加强宪法实施。同时，总结 2014 年设

立国家宪法日以来的经验做法，规定每

年 12 月 4 日为国家宪法日，国家通过多

种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

二是规定国家加强宪法和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宣传教育，增强香港特别行

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维护宪

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

序的意识。

三是突出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传

教育的关键作用，规定国家加强国家工

作人员宪法宣传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应

当加强宪法学习。同时，总结宪法宣誓

制度实施以来的经验做法，规定国家实

行宪法宣誓制度，彰显宪法权威，激励

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

法、维护宪法。

问：为确保法治宣传教育法有效实

施，有关方面将开展哪些工作？

答：法治宣传教育法是全民普法工

作的基础性法律，为确保这部法律的有

效实施，司法部将会同有关方面共同做

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大学习宣传力度。

采取多种形式对立法目的、重要意义、

核心内容等进行全方位宣传解读，为法

律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环境。二是加强

配套制度建设。推动各地各部门建立

健全推进新时代法治宣传教育的法规

规章和政策规定，进一步细化落实法治

宣传教育规定内容。三是科学谋划“九

五”普法规划。结合“十五五”时期法治

建设目标任务，明确未来五年法治宣传

教育工作的总体思路、重点内容、主要

措施和保障机制等。四是深入实施公

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以法律实施为

契机，统筹推进各类群体法治素养提

升，通过制度保障与实践引导相结合，

将法律要求转化为全民法治行为习惯。

五是加强工作落实。指导推动督促各

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法治宣传教育法，统

筹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确

保法律规定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司法部负责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张   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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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四十一条增加四款，作为第

二款至第五款：“国家对重点液态食品

道路散装运输实行许可制度。道路运

输经营者从事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

应当有符合保障食品安全要求的专用

运输容器、作业人员和管理制度等，依

法取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准运证。

“道路散装运输重点液态食品，发

货方应当查验承运的道路运输经营者

的准运证，核验运输容器是否符合保障

食品安全的要求；收货方应当查验承运

的道路运输经营者的准运证、运输记

录，核验运输容器铅封是否完整；承运

的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在运输容器显

著位置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使用运输容器并及时清洗，严禁

装运食品以外的其他物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或

者使用伪造、变造的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

装运输记录、运输容器清洗凭证等单据。

“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具

体管理规定由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重

点液态食品目录由国务院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调整，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

二、在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

一百二十四条中的“婴幼儿配方乳粉”

后增加“婴幼儿配方液态乳”。

三、第一百三十二条增加三款，作

为第二款至第四款：“违反本法规定，道

路运输经营者未按要求进行重点液态

食品散装运输的，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

罚；情节严重的，除吊销许可证外，还应

当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准运证从

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停止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

输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使

用伪造、变造的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

运输记录、运输容器清洗凭证等单据，或

者未履行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相

关查验、核验义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

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本 决 定 自 2025 年 12 月 1 日 起

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根

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决定
（2025 年 9 月 12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